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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84        证券简称：杉杉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97 

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被担保人名称：南昌杉奥新能源有限公司（“南昌杉奥”）、宁波昊博新

能源有限公司（“宁波昊博”）、宁波杉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（“宁波杉杰”）、

宁波余姚祥泰电力工程有限公司（“余姚祥泰”）（以上合称“项目公司”） 

本 次 担 保 金 额 及 已 实 际 为 其 提 供 的 担 保 余 额 ： 本 次 担 保 金 额

41,958,877.50 元人民币；本次担保前，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未为项目公司提

供担保。 

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无 

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无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，项目公司与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“远

东租赁”）分别签署了《售后回租赁合同》（“《租赁合同》”），各方同意以

项目公司各自所拥有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电站设备为租赁物，以售后回租方式

办理融资租赁业务，金额合计 41,958,877.50 元人民币；单个租赁合同租赁期限

60 个月；租赁期内，项目公司每 3 个月支付一次租金。 

为顺利完成上述融资租赁业务，尤利卡与远东租赁签署了相应的《股权质押

合同》，由尤利卡以其所持项目公司 100%股权为质押，为项目公司提供质押担

保，同时，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并签署相关《保证合同》。 

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、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

司 2020 年度提供担保全年额度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尤利卡及其控股子公司提

供不超过 132,000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，同意尤利卡为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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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超过 45,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，在额度范围内授权法定代表人签署具体的担保

文件。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额度范围之内。 

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南昌杉奥新能源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 1,000 万元人民币，尤利卡持有其 100%

股权，成立日期：2018 年 9 月 17 日，注册地点：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九龙

大道 1177 号绿地国际博览城商业楼二单元 2004 室，法定代表人：王明来，经营

范围：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开发、投资、维护、管理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 

宁波昊博新能源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 3,000 万元人民币，尤利卡持有其 100%

股权，成立日期：2017 年 12 月 6 日，注册地点：浙江省余姚市丈亭镇凤东村柯

家 B68 号，法定代表人：王明来，经营范围：动力锂电池的研发；太阳能电站的

建设、运营管理、运行维护；太阳能发电工程设计、施工、承包；电力、新能源、

节能相关技术的研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服务；太阳能电池组件、太阳能发电

设备及元器件、光电电器的销售；合同能源管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宁波杉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，注册资本 1,000 万元人民币，尤利卡持有其

100%股权，成立日期：2016 年 12 月 22 日，注册地点：宁波市江北区长兴路 618

号 43 幢 3196 室，法定代表人：王明来，经营范围：供电服务；太阳能光伏发电

及相关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研发；太阳能光伏项目建设、管理、维护。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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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昌杉奥 
2019 年 363.51 338.25 0 338.25 25.26 44.14 25.34 

2020 年 1-9 月 329.96 294.00 0 294.00 35.96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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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保证期间：自本合同签署之日始至《租赁合同》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

之日起满两年的期间。 

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本次担保主要系在担保风险可控范围内，综合考虑尤利卡

相关子公司生产经营、筹融资活动的实际需要。 

尤利卡相关子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，以其所运营的分布

式光伏电站投运后的收入为该业务的还款来源，并遵循融资额度与电站预计收入

相匹配的原则具体实施，尤利卡以其所持相关子公司100%的股权为前述业务提供

质押担保的风险可控。此项担保有利于缓解公司光伏新能源产业的资金需求，保

证其日常生产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。  

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：本次担保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

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合法有效；本次担保额度是根据公司及各子公司

实际业务开展的需要，为其提供担保有助于各子公司高效、顺畅地筹集资金,进

一步提高经济效益,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我们同意

上述议案。 

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2020年11月30日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总额为

740,865.54万元（含合并范围内互相担保）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的

对外担保额为491,034.11万元（其中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22,500.00万

元，实际担保额为21,266.33万元），上述数额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净资产的比例为62.67%和41.53%，无逾期担保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二○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

 报备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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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售后回租赁合同、股权质押合同、保证合同 

（二）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


